PU 系统活动发起操作流程




发起活动

所有部落主席具有发起活动的权限


1、 需要建立部落可通过学院团委集中申报实现；
2、 活动应满足活动申报管理要求及审批管理要求
3、 活动的内容填写规范




各学院团委老师及各组织负责老师可进行活动初审

初	审	1、 初审应确认活动的真实性、可行性以及活动预期目的和效果；
2、 根据学分管理要求对活动授予实践学时（原则上以活动时长为
准，1 小时对应 1 个学时，同时侧重考虑引导思政教育类活动。）
3、 根据管理权限要求，指派活动终审人


校团委进行活动终审

终	审	1、根据活动内容要求，对活动的内容严格审核（注意实 践学时的发放、活动场地人员的限定等情况）
2、根据审批管理要求，及时对活动进行审核；对于不合格活动，填写原因并驳回或删除。




参与活动

活动指定范围内所有学生

1、 报名：在规定时间报名参加活动
2、 签到：按时到场，由现场签到员进行扫码签到
3、 签退：指定需要签退的活动若没有进行签退，按未参加活动处理
4、 报名未参加活动的将减少诚信值，5 次未签到将禁止该账号报名活动 7 天




完结活动

活动发起人提交完结由相应终审老师审核


1、 终审人根据完结要求，对活动进行审核（注意活动的总结、照片（其中现场照片至少 3 张）、新闻链接等重要信息）
2、 活动终审完结后，第二天凌晨内系统会自动下发学分。

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成长服务平台
PU 系统“参与类活动”后台操作指南（试行）

一、申报管理
（一）部落申报管理：
需要新增部落的组织或班级，由学院团委或相关单位集中统一按照模板要求， 收集导入系统的所需信息， 电子版发送指定邮箱： 1012332520@qq.com 纸质版盖章后提交申请至第二课堂管理中心（设在校团委办公室）。
（二）活动申报管理：
1、发起的活动应符合第二课堂活动的要求，以“立德树人”为根本， 按照全国高校思政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共青团改革方案的有关要求，能够切实提高广大同学的综合素质，促进同学成长成才。具体的活动，参与对象和受益者要明确，要有时效性、针对性、目的性，能起到思想引领、励志修德、实践育人的作用，能促进优良班风学风校风的建设，
二、活动内容填表
1、活动名称：准确表述活动名称，明确活动主办归属、主题及类

型等信息。如某学院—某专业 1 班（阿拉伯数字）—“不忘初心更党走”
—主题团日或主题班会。活动名称应该与活动通知文件或活动策划书保持一致。
2、活动应标注年份或举办的届数，如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2017 年
[bookmark: _GoBack]“我是好青年”校园文明挑战赛、计算机学院第七届 IT 文化节；若字数太多，可在保留信息准确行的情况，适当简称，如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第十四期“梦想方舟在二师起航”成长故事分享会，可简称为：第 14 期“梦想方舟在二师起航”故事分享会，或减缩学院名称：如建筑与材料工程学院第十届“广厦杯”建筑模型大赛，简称为：建材院第十届“广厦杯”建模大赛。
3、班级活动必须明确学院和班级团支部名称，如外院 17 级日语本
科 1 班“国家宪法日”主题班会。要增强活动的辨识度，方便同学报名时能准确选择。
4、活动简介：活动简介应详细说明活动举办主题、目的意义、具体内容流程、可参与的对象，适当介绍活动特点或亮点；讲座类活动，除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报批以外，需简要介绍主讲人基本情况；活动简介用词用语要准确，力求简洁，符合书面表达的要求，若超出规定字数可上传完整活动文件作为附件。
3、实践学分：分值的设置应与活动时长成正比。同时，可结合一定的教育引导目的，可适当支持和重点鼓励道德修养、学术创新类活动， 提高学时或积分值。形成有效的风向标作用。

4、活动参与人数及活动时间地点：活动参与人数，活动地点务必清楚明确，不得出现人数“无限制”、地点“待通知”的请。特别是室内场地，必须限制人数。
5、所有校级组织发起的活动，如果不是面向全体同学的，原则上也不得仅限本级组织成员参加，应面向组织系统的全体成员。
6、班级团支部同一天内，原则不得安排 2 个及以上的活动，否则视为同一个活动。
三、学分管理及配置
1、班级团支部、各行政职能部门下属的机构（如大学生心理联合会、大学生创业俱乐部）每学年共有 10 个实践学时申报权。根据初审时，
由负责老师自行设置学时值，最高不超过 3 分，不限次数。
2、各学院团委（包含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、心理健康协会、社团指导中心等院级学生组织）、校级团学组织（主要指学生会、志愿者协会、校团委宣传部、校团委创新实践部、社团管理部），每学年 50 个实践学
时申报权。根据初审时，由负责老师自行设置，最高不超过 5 分，不限次数。
3、社团活动目前归属相应级别的社团管理中心发起。如院级社团由院社团管理中心发起活动；校级社团由社团管理部发起活动。
4、相关单位承办的全校性活动，且面向全校学生发起的，由校团委另行赋予实践学时。如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“国家宪法日”法制宣传教育系列活动。

5、总体学分的认定，按照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第二课堂成绩单（Ⅱ 类学分社会实践）认定及评定管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如：120 个实践学时兑换 2 个二类学分。
四、审核管理权限
终审活动，原则上校级学生组织由相关指导老师审批，各学院发起的活动按以下划分选择终审人：
1、文体艺术类：如管理学院元旦晚会等，由校团委组织部终审；
2、学术创新类：如教育科学院 2017 年“创青春”竞赛宣讲及经验
交流会化生学院 2017 年植物标本制作大赛、数经院数学建模大赛等， 由校团委创新实践部审批；
3、道德修养类：如外国学院学习十九大精神主题团日等，由校团委宣传部部审批，艺术学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演讲比赛由校团委宣传部审批；
4、身心发展类：如文学院“我是好青年”主题班会，由校团委组织部审批；
5、社会工作类：如体育学院 2017 年“三下乡”社会实践活动分享
会，由校团委创新实践部审批；计算机学院 17 级计算机技术专业班清扫 10 号教学楼卫生等，由校团委创新实践部审批。
暂时无法判定分类的活动，可指定给：hue 超级管理员，同时，hue 超管将协助各专项活动老师进行审批。
初审操作必须由负责老师亲自处理把关，不得简单授权给学生代替老师。如果出现问题，经查实将限制学院的审查权限，并取消活动发起

组织 2 周及以上的活动发起权。五、审批程序管理
1、（团支部）班级活动，至少需提前 2 个工作日通过初审提交至终审；面向学院及面向全校（200 人以下）的活动，需提前 3 个工作日通过初审并上交终审；面向全校（200 人以上）的活动，需要提前 5 个工作日通过初审并上交终审。
2、终审集中办公时间工作日（周一至周五）每天下午 17:30-18:30 
进行活动审批。其他时间不接受终审活动审批。
3、打回修改的活动应于当日修改并重新提交；被驳回活动的驳回原因，发起人可在网页版右上角“信封”标志的小邮箱中查阅，或在网页版“频道”-“我发起的”下方查看修改；活动过期将删除活动；连续驳回 3 次的活动直接删除。
六、活动完结管理
1、简明扼要叙述活动效果，总结活动组织过程中的优缺点等，提出改善建议，必要情况下，要介绍结果，如果某某同学获奖或当选等。对活动进行工作性总结，不需要个人感情色彩渲染文字，语言书面正式。若总结过长，可以附件形式上传。
2、活动过程中，应积极要求参加人员，多视角上传活动现场照片， 至少保证活动开始前、进行中、临近结束时 3 个不同情况下的照片。通过PU系统“现场”进行上传。上传活动现场完整照片，能体现活动主题及活动实际参与人数等。

3、原则上，院级及以上举办的活动，必须有活动的新闻报道，完结时应上传链接。面向全校开展的活动，必须上传书面文字总结 1 份。
4、活动结束后，一周内必须完结，提交终审，超过一个月的活动不予终审或实践学时分的发放。
七、其他说明
其他未尽事宜，在系统运行过程中，请及时反馈至校团委。







第二课堂管理中心

2019 年 9 月 1 日
